关于征集

《国家“十五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重大学术工程项目建议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做好《国家“十五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编制工作，前瞻性谋划好未来五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工程项目，全国社科办现面向各地各有关部门征集纳入《规划》的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
一、总体要求
按照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谋划一批重大学术工程项目，需要坚持以下原则：
1.国家站位。聚焦“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立足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全局，集中力量落实一批服务国家大局、提升国际影响，具有全国性作用、跨区域影响，亟待深化研究、确需重点扶持的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推出一批体现国家水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精品力作和传世经典。
2.地方（部门）特色。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发挥优势，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考虑，与地方（部门）规划有机衔接，提出确需从国家层面统筹安排，同时兼具地方（部门）突出特色的重大学术工程项目。不具备国家战略层面性质，完全属于地方性、部门性的工程项目原则上不予纳入。
3.分类谋划。纳入国家《规划》的重大学术工程项目总体上分为三类：一是重大创新发展类。重点围绕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提出的重要思想、重要论断和重大举措，经济社会发展中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重大前沿问题和现实问题等设立一批重大学术工程项目。如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搭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创新平台等；二是重大基础研究和文化传承类。重点围绕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繁荣，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等谋划一批标志性学术工程。如重要典籍和史料搜集整理研究，以及丛书编纂、经典校译类的大型学术项目，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和传承的大型学术工程，重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项目，学术价值独特的濒危学科重点扶持工程；三是重大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类。重点围绕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拓展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国际视野，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等推出一批重大学术工程项目。如依托重要海外研究机构、重大国际性学术组织、顶尖中外学术团队等开展学术研究工程项目，以及组织中外经典著作系统翻译出版项目等。
4.科学规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统一审核机制和遴选标准确定拟纳入《规划》的重大学术工程项目。对已纳入相关规划、得到较多经费支持的项目，需评估其投入绩效和继续实施的必要性，调整释放资源以重点支持研究新问题、新领域，做到以《规划》带动项目，以项目服务《规划》。
二、主要内容
为从源头提高重大学术工程项目实施质量，确保科学准确、可操作落地，研究谋划要着力做实以下内容：
一是找准目标定位。要对“十四五”时期相关重大工程项目实施总体进展情况做综合评估，明确“十五五”时期重大学术工程项目安排的总体考虑、需解决的主要问题、建议优先重点布局的原则依据。
二是初步研究论证。要统筹考虑国家发展战略布局、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需求，对工程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重点是对国家战略目标的支撑功能、各项前期工作的开展情况等。初步确定预期目标和实施愿景，计划启动和完成时间，“十五五”期间预计每年工作进展安排等。 

三是匡算经费需求。要对工程项目的总体投入情况进行测算，提出中央财政资金投入的五年需求。需要说明项目规模和经费测算依据及标准、具体资助主体、“十四五”时期相关领域中央财政投入和地方财政资金补助情况。
四是明确推进责任。要提前设计工程项目推进路径，明确主管单位、牵头单位和参与部门，落实执行团队和责任人，形成一目了然、环环相扣的责任链条和工作清单。
三、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各单位把这次征集工作作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重要任务，摆在突出位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安排专人负责，力求工作实效。
2.确保质量。根据《重大学术工程项目论证方案参考要点》，认真组织撰写支撑论证材料，篇幅为3000字以内。按要求填写《重大学术工程项目汇总表》。

